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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交当事人，一份由行政机关存档。

行政处罚履行催告书

（丰）文催字〔2024〕第 000001 号

北京云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06339689257Y

法定代表人：陈惠萍

住 所：北京市平谷区平谷镇府前西街 40 号 205 室-21461

联系电话：18600263058

本机关于：

2024 年 05 月 13 日向你（单位）送达（丰）文执罚〔2024〕第 000056 号《行

政处罚决定书》

现你（单位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已过，仍未履行上述决

定书中设定的下列法定义务：

缴纳罚款:30000 元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条的规定，现要求你（单位）

在收到本催告书后 10 日内依法履行上述义务。涉及金钱给付的，请持原决定书

到本市开户银行或就近银行的具体代收机构缴纳。

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逾期仍不履行的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

法院强制执行。

$北京市丰台区文化和旅游局&（印章）

2024 年 07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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